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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」修正草案 
法規影響評估報告書 

 

 一、法規必要性分析  

  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市政府）為促進產業發展，

鼓勵創新及投資，輔導中小企業，提升產業競爭力，臺

北市（以下簡稱本市）前於九十九年九月八日制定公布

臺北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（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），提

供勞工職業訓練、房屋稅、地價稅、融資利息及承租市

有房地優惠等獎勵補貼及創新研發費用補助，並於一０

一年十月十五日修法增訂勞工薪資及房地租金等補貼

項目，以及明定所在地登記於本市之外國公司得為本自

治條例之獎勵補助對象。另因應產業發展變遷快速且日

趨複合多元發展，為完備產業發展政策工具，鼓勵產業

創新研發與品牌加值、促進產業創新群聚及形塑本市成

為亞太地區主要創新創業中心，於一０三年六月十日修

正本自治條例，提高研發補助金額及增訂創業、品牌建

立、創新育成等補助項目，以促進本市之產業發展。 

  茲為更進一步協助具潛力之新創企業，扶持新興產

業，加速產業創新，促進新創事業發展，帶動民間投資

動能，研擬透過甄選民間專業創業投資管理顧問公司，

結合民間創業投資人才與資金，共同進行新創企業之投

資，提供資金與資源予產品或服務符合本市產業發展需

求之新創企業。鑒於既有之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已具有

獎勵及補助之功能，新增投資之功能將可增加提供新創

事業資金管道之多樣性，進而扶植新創事業之發展，且

對市政府而言，亦可藉由持股長期追蹤資金協助之政策

成效。故為協助企業創新轉型及永續發展，並兼顧扶持

創新產業及基金財務自償性目標，除延續既有獎勵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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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外，並於本自治條例新增投資專章規定，確立市政

府參與投資之法源依據。另考量對於新創事業之投資有

其專業性，本次修正亦明文揭示本自治條例所稱投資模

式，係市政府與創業投資管理顧問公司成立創業投資事

業，並由創業投資事業專業團隊對新創事業進行投資評

估與投資後管理。 

  綜上所述，為配合市政發展策略以及扶植新創事業

之目的，本修正案實有其必要性。 

二、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

（一）可否由民間自行處理或訂定相關計畫輔導民間處理：

依過去市政府推動獎勵補助政策的經驗，新創企業設

立初期亟需資金支持，然民間資金多囿於早期新創企

業投資風險太高，對於處於發展階段、位於種子期或

創建期之新創企業，較無投資之意願。因此經市政府

研議，擬透過甄選具有創業投資專業之創業投資管理

顧問公司，結合民間創業投資人才與資金，以協助具

潛力之新創企業，促進新創事業發展，並帶動民間投

資動能，改善新創企業投資早期資金不足之窘境。承

前述，正因民間資金較無意願於新創企業初期進行投

資，故需要政府作為領頭羊，先行提供支持與協助，

爰無法由民間自行處理或訂定相關計畫輔導民間辦

理。 

（二）有無其他替代方案及其利弊分析：市政府之投資，原

係依臺北市政府投資事業管理監督自治條例（以下簡

稱投資監督自治條例）規定辦理，惟本次於本自治條

例新增之投資項目之規範，主要係透過賦予市政府進

行投資創業投資事業之法規依據，以達扶持新興產業，



3 
 

加速產業創新，促進新創事業發展，帶動民間投資動

能之政策目的；復參照投資新創企業實務經驗，基於

新創企業特性，市政府於投資前期幾乎無法獲利，與

投資監督自治條例第二條所稱市政府投資事業以配

合經濟政策，推展市政建設，增進人民福祉及充裕市

庫收入為限之目的尚不相符，另考量創業投資事業型

態包含公司或有限合夥，惟查現行投資監督自治條例

未就有限合夥設有明文規範，故本自治條例新增之投

資項目，不符投資監督自治條例之規定，爰循法規修

正程序於本自治條例增訂投資專章。 

三、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

本修正案係為增加市政府對於創業投資事業之投資業

務，藉由投資創業投資事業，引進民間創業投資管理專

業人才與資金，共同投入新創事業之投資，協助新創事

業進行市場驗證與鏈結相關資源，帶動本市創新生態系

整體發展，以達到扶持新創事業成長之效果，本質上屬

鼓勵產業發展性質，並未增加對第三人既有權利義務之

限制。由於本修正案係由市政府與民間創業投資管理顧

問公司合資成立之創業投資事業對市政府推動之重要

產業進行投資，可引入民間創業投資專業人才與資金，

並鏈結各投資方的商業與市場資源，提供創新試驗場域

及市場合作機會予新創事業，協助重要新興產業穩健發展。

另對於該等新創事業而言，亦得藉由本修正案增加創業

投資事業資金挹注之機會，進而得以於事業發展過程投

入資本支出或延攬優秀人才而提高創新目標之達成率，

同時可達成市政府促進特定領域發展之政策目標。 

四、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



4 
 

本次修正預擬辦理投資事宜之資金來源為既有之產業

發展基金，復考量採納投資形式，有將資金回收之可能，

故市政府之執行成本應屬可控。目前預估市政府投入經

費為新臺幣（下同）二十億元，分五年逐年投入，並規

劃與民間共同投資成立投資規模約為十億元之創業投

資事業共五間，每間創業投資事業預計於投資期間每年

支付創業投資管理顧問公司實際投資總額百分之二作

為管理費。另以創業投資事業每案平均投資約三千二百

萬元為前提下，預計可投資至少一百二十五家新創事業，

同步帶動民間約三十億元之投資，投入至少五個重要產

業領域之創新事業，落實市政府發展新興產業之政策效益。 

五、公開諮詢程序 

為使本案規劃周全，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分別於一０九年

八月十一日邀集市政府財政局、市政府法務局、市政府

人事處、市政府主計處等相關單位、一０九年九月四日

邀請市政府財政局、市政府法務局及府外創業投資專家，

召開兩次「修正『臺北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』暨『臺北

市產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』研商會議」，

並研擬本自治條例修正草案。本修正草案於一０九年十

月六日刊登於市政府公報，至預告期滿無民眾提出意見

或建議。另本修正草案已完成性別影響評估報告程序，

併予敘明。 
 


